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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质质发〔2017〕1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关于开展 2017 年温州名牌产品申报推荐工作的

通    知
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质量技术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理局），各有关行业

协会（商会）：

为深入实施名牌战略，根据《温州市名牌产品认定和管理办

法》、《温州市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工作总体方案》（温政

办〔2013〕170号）、《温州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改

革和加强行业协会质量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决定开展2017年温州

名牌产品申报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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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温州名牌的工业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符合法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；符合劳动用工、安全

生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。

2.企业设立于温州市域内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拥有申报

产品的合法注册商标且与核准类别一致。

3.企业按照GB/T 19001要求，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实施；

行业有特定要求的，须建立同行业通行的管理体系并获得认证证

书。

4.企业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技术装备，研发投入居全

市同行业前列，产品执行标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，产品质量长期

稳定。

5.企业建立品牌战略和实施计划，并提供资源保障，自主品

牌知名度、市场占有率居市内同类产品前列。

6.产品批量生产已满 3年，2016年销售产值达到5000万元以

上（产品拥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，或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的，年

销售产值的要求可放宽至3000万元以上）。

（二）申报温州名牌的农业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符合法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；符合劳动用工、安全

生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。

2.企业设立于温州市域内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拥有申报

产品的合法注册商标且与核准类别一致。

3.推行标准化生产，产前、产中、产后均实施标准化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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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质量长期稳定，品质优良，获得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（含无

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等认证）。

4.企业建立品牌战略和实施计划，并提供资源保障，自主品

牌知名度、市场占有率居市内同类产品前列。

5.批量生产已满3年，种养殖类农产品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

1000 万元以上，加工类农产品 2016 年销售收入达到 3000 万元以

上。获得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证的名特优农产品，种养殖类、

加工类农产品年销售收入可分别放宽至500万元、1500万元以上。

（三）申报温州名牌的服务产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符合法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；符合劳动用工、安全

生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。

2.企业设立于温州市域内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拥有申报

产品的合法注册商标且与核准类别一致（法律法规规定不能申请

注册商标的行业除外）。

3.企业建立服务标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，服务质量稳定可

靠，顾客满意度在90%以上，投诉处理及时到位。

4.企业建立品牌战略和实施计划，并提供资源保障，自主品

牌知名度、市场占有率居市内同类产品前列。

5.企业经营服务满 3年，年营业收入居市内同行业前列。

（四）下列企业的产品优先申报

1.获县级以上政府质量奖企业的主导产品；

2.浙江制造品牌建设示范企业、先进企业的主导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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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温州市领军工业企业、高成长型工业企业的主导产品；

4.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、省区域名牌、温州市优质产品

生产示范区等产业集聚区范围内龙头企业的主导产品；

5.2014年以来获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品牌荣誉的产品。

二、申报推荐程序

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根据自愿原则，按照以下要求申报：

（一）申报受理单位：

1.根据改革和加强行业协会质量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下列行业

协会（商会）分别受理相关产品的申报（当地质监部门不再受理）：

受理单位 产品 备注

温州市鞋革行

业协会
全市范围鞋类产品

鞋材类产品可以向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申报，也

可以向当地质监局（市场监管局）申报。

温州市服装商

会
全市范围服装类产品

服饰类产品可以向温州市服装商会申报，也可以

向当地质监局（市场监管局）申报。

温州市金融设

备行业协会

全市范围金融设备类产

品

金融设备配件类产品可以向温州市金融设备行

业协会申报，也可以向当地质监局（市场监管局）

申报。

温州市家具商

会
全市范围家具类产品

温州市眼镜商

会
全市范围眼镜类产品

温州市制笔协

会
全市范围笔类产品

温州市包装联

合会

全市范围包装机械、

纸制品包装产品

乐清市小型断

路器行业协会

乐清市范围小型断路器

产品

小型断路器配件类产品可以向乐清市小型断路

器行业协会申报，也可以向乐清市市场监管局申

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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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电力金

具与电缆附件

行业协会

乐清市范围电力金具与

电缆附件产品

乐清市电能表

行业协会
乐清市范围电能表产品

瑞安市汽摩配

行业协会

瑞安市范围汽摩配类产

品

永嘉县泵阀行

业协会
永嘉县范围泵阀类产品

2.除上述行业协会受理的产品之外，其他产品（含工业、农

业、服务业的产品），均由当地质监局（市场监管局）受理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要求

1.新申报产品按照要求填写“温州名牌产品申请表”，并附相

关证明材料（指企业内部应有的证明材料，如营业执照、商标证

书、专利证书、相关认证证书、荣誉证书等复印件）。

2.2017年到期复评产品实行简易申报，企业按照要求填写“温

州名牌产品申请表（复评产品）”。

3.为减轻企业负担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申报企业不须到当地统

计、税务、海关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材料，申报数据的真实性由

市名推办直接向市级相关部门核实。鉴此，企业填报的数据须与

向相关部门申报的数据相一致。市名推办在核实中若发现申报数

据严重不实的，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4.各申报企业须在 5月 31日前，将申报材料报送受理单位。

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二份，同时报送电子材料。（申请表可从“温州

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政务网”http://www.wzzl.gov.cn/，通知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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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下载）。

5.同一企业在同一年度只能申报一个产品。获县级以上政府

质量奖企业、浙江制造品牌建设示范企业和先进企业、温州市领

军工业企业和高成长型工业企业在同一年度可以申报二个产品。

（三）初审和推荐

各申报受理单位对申报产品根据申报条件进行初审，并行使

推荐权。

1.受理单位初审内容包括：申报产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的要

求；申报企业的管理、标准、质量水平、经营绩效、质量诚信等

方面在本地区（本行业）中是否具有先进性；申报企业自主品牌

在本地区（本行业）中是否具有影响力。

2.根据初审情况，受理单位按照以下要求出具推荐意见：

——对新申报产品：按照优先推荐产品（不超过新申报产品

总数的30%）、一般推荐两类出具推荐意见。对初审不合格的产品，

不予推荐，将申报材料退还给申报企业，并说明理由。

——对复评产品：有效期内申报企业出现不符合申报条件的

情况，或出现其他不能受理推荐的问题，受理单位应出具不推荐

的意见（申报资料不退还企业，一同上报）；除此之外，对其他复

评产品应出具同意推荐意见。

3.受理单位填写《2017年温州名牌产品申报汇总表》，连同申

报材料于6月 15日前报市名推办（设在市质监局705室，联系人：

赵晓斌，电话：8890772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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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受理申报材料：

1.申报企业注册地不在温州市境内，或申报产品使用国（境）

外注册商标的；

2.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申报产品在监督抽查中出现不合格

的；或申报产品在出口时出现因质量问题而被通报的；或申报产

品在市场销售环节出现多次被消费者投诉举报，且查证属实的。

3.申报产品属于国家强制管理范围，应该取证而尚未获得相

应证书；

4.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出现其他不宜认定为温州名牌产品

的情况；

5.申报产品属于药品（含保健品、医疗器械）类产品；

（二）工业化生产的食品申报温州名牌产品从严控制：

工业化生产的食品企业申报温州名牌产品必须通过 HACCP 或

ISO22000认证，且申报的产品在2012年 1月 1日以来没有出现监

督抽查不合格的情况。

（三）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：

申报企业要实事求是报告企业和产品的相关情况，严禁弄虚

作假；各受理单位要认真行使初审权和推荐权，不得借机向申报

企业收费，或谋取其他利益。

（四）加强质量诚信建设

申报产品执行标准须在国家“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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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自我声明公开；同时鼓励申报企业通过企业门户网站向社会

公开质量诚信承诺书。

附件：1.温州名牌产品申请表 （工农业）

2.温州名牌产品申请表（服务业）

3.温州名牌产品申请表（复评）

4.企业质量诚信承诺书范本

5.各县（市、区）质监局（分局）（市场监管局）以

及相关行业协会联系方式

6.2017年温州名牌产品申报汇总表、申报企业联系表

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7年 5月 2日

抄送：省质监局，市人大办、市府办、市政协办，市名推委各组成单位

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2日印发


